


目前泽普县城区共有公共停车场23处，停车位1398个；目

前全县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033辆，其中：公交车8辆、出租车

295辆、私家车730辆，电动汽车年平均用电量730万千瓦时。

已建成公共充电站 6 处，配备充电桩 108 个，充电枪 186

根（其中快充头 156 根，慢充头 30 根）；居民小区有充电站 9

处，配备充电桩 34 个，充电枪 68 根（其中快充头 8 根，慢充头

60 根）。



二、泽普县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根据喀什地区行署《关于加快喀什地区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的实施方案（2025-2030 年）》喀署办发〔2024〕32

号文件要求，到 2025 年，全地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显著提升，充电服务便利性显著提高。到 2030 年，全地区基本

建成覆盖广泛、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高质量充电基

础设施体系，有力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充电需求。

重点突破阶段（2025 年）：合理规划布局，以县城为重点，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停车场、居民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力

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达到 15%以上，专用领域充电基础

设施达到 10%以上。

快速发展阶段（2026--2027 年）：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比重和充电基础设施规模。到 2027 年，国有企事业单位、

停车场、加油（气）站、公交出租、居民小区充电基础设施满足

新能源汽车需求，力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达到20%以上，

专用领域充电基础设施达到 15%以上。

集聚发展阶段（2028--203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设施具备一定规模，产业体系初步

建成。到 2030 年，全县基本建成覆盖广泛、规模适度、结构合

理、功能完善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有力支撑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达到 30%以上，专用领域

充电基础设施达到 20%以上。



（一）基本原则

（1）适度超前，以供促需。结合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适

度超前安排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总量规模、结构功能、建设空

间等方面留有裕度，更好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场景充电需求，结

合区域发展特点、充（换）电需求，分区域、分场景有序推进不

同类型充电设施建设，支持“油气氢电服”等综合能源服务站建

设，服务新能源汽车各场景应用。

（2）科学布局，规模发展。统筹考虑充电设施与周边环境

的关系，充分利用加油(气)站及大型公共停车场等现有设施便利

条件，加快布局充电设施。坚持快慢结合，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应

以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私有充电基础设施应以慢充为主、快充

为辅。

（3）政策支持，市场发力。研究新能源汽车及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相关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鼓励国有、社会、个体资本积极参与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制定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优化营商环境，

引导建立统一、竞争、有序、良性的市场体系。

（二）设置原则

（1）鼓励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利用既有停车场配建充电

基础设施。大型商场、超市、文化场馆等既有停车场按照不低于

总停车位 20%的比例建设充电基础设施。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区域

建设集中式充换电站，谋划布局一批公共超充设施，提高设施的

通用性和兼容性。2025 年底前实现具备条件的公共建筑、公共

停车场等充电基础设施全覆盖，到 2030 年逐步达到规定要求的

充电基础设施配建比例。



（2）将新建居住小区固定车位 100%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

和配变电设施增容空间作为小区合格验收重要环节；现有住宅小

区，由住建部门联合消防救援、供电公司指导社区、业主委员会

完成停车位加装充电基础设施综合评估工作后，逐步增设充电设

施。

（3）鼓励交通枢纽、超市卖场、商务楼宇，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办公场所，学校、公共停车场等建设充电设施，可以结合

旧区改造、停车位改建、道路改建等实施，配备比例不低于总停

车位 20%。

（4）独立用地集中充换电站，为便于管理，避免充电车位

被燃油汽车占用的情况发生，优先建设独立用地集中充换电站，

充电站应具备相关供电、监控等配套设备，同时各集中充换电站

需根据需要预留设计换电设备用地。

（5）坚持快慢结合，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应以快充为主、慢

充为辅，私有充电基础设施应以慢充为主、快充为辅。

（6）充电设施建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充电设施建设标准和

设计规范。

（7）停车位及其充电设施建设不得影响消防车通行、登高

作业和人员疏散逃生。

（三）建设标准

行业标准

1、《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T 51313）

2、《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GB/T 18487）

3、《充电接口标准》（GB/T 20234.1-2015）

4、《电动汽车充电站通用要求》（GB/T 29781）



5、《直流充电接口》（GB/T 20234.3-2015）

6、《中国直流充电通信协议》（GB/T 27930-2015）

技术要求

1、充电桩类型

（1）交流慢充桩（7kW-22kW，适用于长时间停车）

（2）直流快充桩（60kW 以上，适用于临时补电）

2、电压要求

（1）交流慢充桩

单相交流：220V（标准家用电压）

三相交流：380V（工业或商用电压，更高功率场景）

（2）直流快充桩

常规：200V–1000V（覆盖主流 400V 电池平台及新型 800V

高压平台）。

实际输出：需根据车辆电池电压动态调整（如 800V 桩兼容

400V 车辆时需降压）。

3、功率范围

（1）交流慢充桩常规功率：7kW、11kW、22kW

7kW：单相 220V，电流 32A（常见于家用或公共停车场慢充）。

11kW/22kW：三相 380V，电流 16A/32A（适合商用或长时停

放场景，如写字楼停车场）。

（2）直流快充桩功率等级：

基础快充：60kW–120kW（30 分钟充至 80%电量）。

超快充：150kW–350kW（15–20 分钟充至 80%）。

超高速充：480kW+（如特斯拉 V4 超充、保时捷 800V 平台，

需液冷技术）。



4、输出电流

交流慢充桩：16A、32A、63A 等。

直流快充桩：常规为 250A（对应 400V 平台，功率约 100kW）；

高压大电流为 600A（800V 平台，功率可达 480kW）。

5、接口

交流慢充桩：GB/T 20234.2-2015：中国标准交流充电接口。

直流快充桩：GB/T 20234.3-2015：中国标准直流充电接口

（兼容主流车型）。

6、供电系统

（1）需独立配电系统，满足充电负荷需求，预留扩容空

间。

（2）变压器容量、电缆规格需符合充电桩总功率需求。

7、安全规范

（1）防火防爆

充电设备需具备过流、过压、漏电保护功能。

配备灭火装置（如干粉灭火器），并与停车场消防系统联

动。

（2）防雷与接地

充电桩需设置防雷接地装置，接地电阻≤4Ω。

（3）防水防尘

户外充电桩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地下车库不低于 IP32。

（4）标识标线

充电车位需专用标识（如绿色标线、充电桩标志）。

8、安装与维护规范

（1）人员资质：安装人员需持有电工职业资格证书和充电



桩安装培训合格证书。

（2）定期维护：定期清洁设备表面，检查电缆连接部位；

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故障隐患；对充电

桩内部电路、控制模块、通信模块等核心部件进行检测与维护；

适时进行软件升级，优化充电算法、提升兼容性与安全性。

9、验收要求

（1） 验收主体

发改委：作为牵头单位，负责核实项目是否符合本县发展规

划及能源政策；协调各职能部门，确保充电设施与电网、城市规

划的衔接；

住建局：负责审核充电桩及配套设施是否符合建筑工程相关

标准（如消防安全、施工质量等）；

市监局：对充电桩设备的合规性进行抽检（如产品认证、计

量准确性等）；

消防部门：检查充电设施的消防设计是否符合规范（如防火

间距、应急设施等）；

电力部门：验收电力系统是否符合供电安全规范（如电缆敷

设、配电设施等）；

部分项目需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充电桩进行专业

检测，出具验收报告（如电气安全、电磁兼容性等）；

停车场管理方或业主单位可能参与现场验收，确认充电桩安

装不影响停车场正常运营；

（2）验收依据

《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2018）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18487.1-2015）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2 部分：交流充电接口》

（GB/T20234.2-2015）

消防、电气安全等相关国家标准

三、泽普县城区新能源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一）2025 年实施计划。按照 2025 年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充

电基础设施 15%以上的建设计划，2025 年计划实施以下点位充电

基础设施。

1、体育公园公共停车场新建充电桩 10 个（20 根枪）；

2、幸福北路新建充电桩 5 个（10 根枪）；

3、政府院内新建充电桩 5 个（10 根枪）；

4、新党校新建充电桩 3 个（6 根枪）；

5、房车营地西侧新建充电桩 19 个（19 根枪）。

（二）2026-2030 年计划。至 2030 年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

础设施力争达到 30%以上。逐步谋划在县城西侧馕产业园、西环

路塞尚江南一期旁、南侧幸福南路、东侧电商物流园、东侧火车

站等位置增设充电桩，有力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满足群众

日常充电需求。

四、建设、运营管理模式

探索“政府指导、国企牵头、社会参与”的运营模式。

（一）政府建设的城市公共停车场，可由政府委托国有企业

建设运营维护，收益来自充电服务费、停车费；企业负责城市公

共停车场的绿化、亮化、水电费、人工工资、建设投入等运营维

护工作；




